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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給水申請及設計 

4-1原則說明 

依用水設備的定義與本處營業章程對本處與用戶責任之劃

分，可知用水設備可分為表前與表後兩部份，其分界點為水表。

表後出口至用戶水栓間之用水設備屬表後用水設備，其設計、施

工與日後之維修皆由用戶自行負責，產權屬於用戶所有。水表以

前(含水表)至裝設於配水管上之接合管或鞍帶分水栓間之用水

設備屬表前用水設備，其設計、施工與日後之維修皆由本處負

責，而產權同樣屬用戶所有。 

本章係針對由本處負責之表前用水設備進行相關說明，以期

使申請人對本處給水申請流程有進一步認識，其主要處理程序如

表 4-1。而表後用水設備應由設計建築師規劃設計，經本處審查

合格之後據以施工。 

4-2接水點之條件 

一、由本處配水管接水 

為減少給水管線及接合管之漏水機率，本處目前採用不

銹鋼管及鞍帶分水栓接水。惟因不銹鋼之鞍帶分水栓只適用

於ψ400mm 以下 DIP管，對於 PVC管與ψ500mm 以上 DIP管

並不適用。因此在設計接水前必需確實查清本處配水管之種

類與正確的口徑資料以憑設計鞍帶分水栓規格，避免施工困

擾。如道路僅有 500mm以上輸配水管，應以連絡方式先行接

出較小口徑 DIP配水管，再以 SSP鞍帶分水栓接水，不得以

接合管接水。 

二、由用戶私有管線接水 

如果裝設地點附近並無本處配水管，但有鄰近用戶之私

有管線，經評估管網接水環境及水力分析結果，該表前私有

管線尚足夠負荷新增用水量者，得由該管線給水之建物所有

權人，或經授權之管理委員會出具書面同意書，並由申請人

補具本處施工時如有他人異議時自行負責協調解決之承諾

書後，得於該私有管線上接水。 

三、管線整理 

為穩定供水能量，本處在設計用水設備外線時，得視實

際需要，將管線口徑放大或與其他用戶用水設備外線合併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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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申請接水案件處理程序 

  

 

 

 

 

 

 

 

 

 

 

 

 

 

 

 

 

 

 

程序內容 程序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項目 

審圖 

檢驗 

接受申請 

設計 

通知繳費 

申請路證 

準備材料 

現場施工 

開水 

結案 

案件歸檔 

接受申請→審查→核定→通知 

報驗→受理→派工→現場檢驗→填寫記錄表

→核定→移送各分處 

案件登錄→掛卡→轉送設計 

資料整理→現場勘查→繪製設計圖→編製設

計書→計費→資料填寫→核定 

彙整案件呈核→填寫列印繳費通知單→寄送

→申請人繳費 

路證登錄→提交相關單位申辦→核發→移施

工 

施工材料轉入物料系統→物料系統列印領料

憑單 

依路證核准日期通知承商派員施工→通知承

商施工 

編水號→列印開水單→核對開水資料→表籍

資料轉入資料庫→列印應繳水費及退保證金

通知書 

圖資維護作業施工圖修正核章→結案 

申請書（依申請號碼）、給水設計施工書（依

水號）分類歸檔存查 

備註 

分為本處（新建物）
與分處（既有建物）
兩種程序 

受理後 4日內派員檢

驗 

以給水系統作業，並

參考證件彙整及設

計作業、管線整理設

計作業等工作流程 

詳繳費工作流程 

向路權單位申請 

以給水系統轉物料

系統或直接以物料

系統操作 

詳監工作業流程 

詳開水作業流程 

詳圖資維護作業工

作流程 

給水資料管理 

審決 

股長 

承辦員 

股長或主任 

承辦員 

股長 

承辦員 

股長 

承辦員 

承辦員 

承辦員 

說明：本表之程序內容因版面有限且各個程序均已制訂詳細程序表，故本表僅標示程序大綱。 

詳受理作業工作流

程 

6 核證繳費 用戶繳交費用 審證 主任 

檢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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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戶申請案之種類 

本處供水區域內建築物所有人或使用人申請裝置用水設

備供應自來水時，應依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接水申請須知」

辦理（詳請參閱第 5章相關法規）。 

注意事項：本處供應之溫泉用戶申請自來水時，應於溫泉

內線管線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自來水接水。（96年 4月 16

日奉准辦理），既有建物提出表前管線通過他人土地之同意書

或切結書規定，依本處營業章程辦理。另用戶申請案涉及接水

處施工者，應預收接水處拆除費及道路補修費。 

 

相關申請案件之設置類別、適用時機、應備文件及注意事

項等，茲分述如下： 

 

一、符合建築法第 4、5、6條有關建築物、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

公有建築物等，分為新設、分隔新設(不同門牌)、分隔新設

(同一門牌)、公用水栓、配合公務新設等 5項。 

(一)新設 

      1、適用時機 

        (1)新建物：完成第一段給水外線，經用水設備內線檢

驗合格。 

        (2)既有建物：經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審查通過，

並檢驗合格，申請裝設自來水。 

      2、應備文件 

        (1)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狀（未取得前項文件者，得

憑主管機關核可之證明文件申請接水）。 

        (2)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新建物須

提供負責建築物設計之建築師繪製；既有建物須由

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技師繪製）。 

        (3)門牌編訂平面圖。 

      3、注意事項 

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應於施工前送本處或所屬營

業分處審查： 

        (1)新建物請洽本處辦理。 

        (2)既有建物請洽各地所屬營業分處，惟 99年 4月 1日

後始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移本處辦理。 

(二)分隔新設(不同門牌) 

      1、適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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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申請一大戶，經門牌增編或其他原因隔間為 2 戶

或多戶門牌，申請增設水表。 

        (2)本處原有用戶，因申請案未裝設分表或多個門牌只

申請一個水表，現欲分開裝設分表或獨立裝設新

表。 

      2、應備文件 

        (1)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技師代繪用水設備

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 

        (2)使用執照或所有權狀。 

        (3)門牌證明文件。 

        (4)門牌編訂平面圖。 

        (5)分隔（格間）新設承諾及通知書。 

(三)分隔新設(同一門牌) 

      1、適用時機 

        (1)同一門牌（建號）含括不同樓層之建物，非供共同

使用者，依樓層分設水栓。 

        (2)單一事業體，於同一地址門牌區域內之不同棟廠

房，依廠房分設水栓。 

        (3)一樓式平房（含三合院）多人共同產權，設置栓數

以設籍戶數為上限。 

      2、應備文件 

        (1)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技師代繪用水設備

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 

        (2)使用執照或所有權狀。 

        (3)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戶籍遷入證明。   

        (4)分隔（格間）新設承諾及通知書。 

    (四)公用水栓 

      1、適用時機 

         有管理委員會組織之大樓，因公共用水之需求，可申

請裝設，惟須由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2、應備文件 

        (1)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技師代繪用水設備

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 

        (2)管理委員會成立之資格證明文件。 

    (五)配合公務新設 

      1、適用時機 

         政府機關配合公務需求用水。 

      2、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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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技師代繪用水設備

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 

        (2)申請接水政府機關公函。 

二、雜項建築物(非空地、符合建築法第 7 條雜項工作物定義或

無法歸屬於純粹建築物者)。 

    (一)適用時機 

      1、倉庫、牛舍、豬舍、菇寮：不供人居住之農用倉庫、

牛舍、豬舍、菇寮等建築物。    

      2、與農業生產有關之建築物：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

角鋼、或鐵絲網搭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

有關之建築物。 

      3、無安全顧慮之農業設施：有固定基礎，面積在 45 平

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或 250 平方公尺以下無安全

顧慮農業設施。 

      4、永久性停車場：領有雜項建築物執照之停車場單獨申

請接水。 

      5、游泳池：游泳池申請接水。 

      6、洗車場。 

      7、公私市場攤位：主管機關核定有案之公私市場固定攤

位營業者。 

    (二)應備文件 

      1、使用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可設立之證明文件（如設立許

可登記證、免申請建築執照證明、同意接水證明或政

府核發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文件影本等）。 

      2、如有用水設備須檢附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或相關執業

技師代繪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並經檢驗合格。 

      3、公私市場攤位應檢附攤販許可證。 

三、工程用水分為表前管線先行施工、表前管線先行施工兼工程

用水、臨時工程用水等 3項。 

(一)表前管線先行施工 

      1、適用時機 

         取得建造執照後，用水設備內線圖審查通過。 

      2、應備文件 

        (1)建照執照影本。 

        (2)審查合格之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及合格函影

本。 

      3、注意事項 

         申請工程用水口徑超過 50 毫米，需採間接方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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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前管線先行施工兼工程用水 

      1、適用時機 

取得建造執照後，用水設備內線圖審查通過，先行施

作給水外線，並擇一水栓裝表供水。 

       2、應備文件 

        (1)建照執照影本。 

        (2)審查合格之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及合格函影

本。 

      3、注意事項 

         申請工程用水口徑超過 50 毫米，需採間接方式供水。 

(三)臨時工程用水 

      1、適用時機 

臨時性工程、建築基地整地初期或表位尚未確定等性

質而急需用水者。 

      2、應備文件 

        (1)建照執照影本。 

        (2)其他證明文件或公函。 

      3、注意事項 

申請工程用水口徑超過 50 毫米，需採間接方式供水。 

四、臨時用水分為「無建物之空地用水」、「空地集中攤販、空地

攤販、騎樓營業攤販、路邊攤販」等。 

(一)無建物之空地用水 

      1、適用時機 

無建物之空地用水。 

      2、應備文件 

依據用途提出各類主管機關同意設立公函、許可證或

證明得予開發…等文件。 

      3、注意事項 

臨時性用水需收取保證金。 

(二)空地集中攤販、空地攤販、騎樓營業攤販、路邊攤販 

      1、適用時機 

空地集中攤販、空地攤販、騎樓營業攤販、路邊攤販  

2、應備文件 

        (1)政府核准有案之空地集中營業攤販，憑攤販許可證

辦理。 

        (2)空地攤販憑攤販許可證辦理。 

        (3)臨道路之騎樓地營業攤販，憑攤販許可證及騎樓所

有人同意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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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路邊（慢車道）營業攤販，憑攤販許可證辦理，惟

水量計及水栓不得設於有礙交通之處所。 

      3、注意事項 

        (1)路邊營業攤販應檢附警察局路權單位會勘紀錄。 

        (2)無固定處所流動攤販不予受理。 

        (3)臨時性用水需收取保證金。 

五、市政用水 

(一)適用時機 

公園綠地等項目。 

    (二)應備文件 

公函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六、改裝案件 

(一)換裝表前管線 

1、適用時機 

既有用戶之表前管線，因年久不堪使用或特殊需要，

申請換裝表前管線。 

2、應備文件 

水費單。 

3、注意事項 

(1)如其原有水表位於屋後防火巷內，為免水質受污染

及日後抄表維修之方便，應請配合將表位配置屋前

建築線內並從屋前接水。但如屋後亦為公有巷道，

在不影響抄表及維修之條件下可不必將表位改至

屋前。 

(2)用戶已裝之表後管線部份如係單純之配管，可由分

處設計人員代為檢查其使用材質與零件規格，不必

送請檢驗單位檢驗，以求便民及提昇改裝案件之辦

理時效。 

(二)水表口徑變更 

1、適用時機 

用戶因用水栓數有增減，或實際用水量與水表口徑差

異甚大時，可申請水表口徑變更。 

2、應備文件 

(1)檢驗合格文件(如係單純之配管，可由設計人員代為

檢查其使用材質與零件規格)。 

(2)水費單。 

(3)口變（變小）切結書 

3、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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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變（變小）申請時，請設計員先勸導用戶，說明

口徑變小將對用水造成影響，且用水設備栓數須符

合設計規範中之欲變更口徑數量，如用戶仍堅持申

請，請至現場確認栓數是否合乎規定，每次以同意

縮小一級為原則，用戶繳費前須補切結書（栓數符

合規定及影響用水自行負責）。SSP∮25 改 SSP∮

20，用戶須自行做好表位。 

(2)水表口徑應與給水管同口徑為原則，而給水管口徑

與其供應之給水栓出口數成正比。變更後之水表口

徑，仍應與實際使用給水栓數量相符為原則。 

(3)因給水栓數量增加致水表口徑變大時，其原使用之

給水管線與表位配置應隨著放大。給水栓數量減少

而水表口徑變小時，其原使用之給水管線可留用，

僅需將表位配置變小即可。 

(4)ψ40mm以下（含）簡單配管之口徑變更案可由設計

員備註使用材質符合規定後逕行設計，不必送檢驗

單位檢驗以簡化作業流程，ψ50mm以上應以水力分

析為準，故需辦理審圖、檢驗。 

(5)本處設計水表口徑係依給水栓數量而定，一般設計

原則如下: 

ψ20mm＝1～5栓 

ψ25mm＝6～10栓 

ψ40mm＝11～17栓 

ψ50mm以上應以水力分析為準 

(三)表前管線或水表之遷移(含表位昇高) 

1、適用時機 

一般為直接用水或總表因不易抄表管理或原表位用戶

另有用途或原外線通過他人私有土地而需辦理遷移。 

2、應備文件 

(1)必要時須檢附通過他人土地同意書、土地糾紛自行

解決承諾書。 

(2)水費單。 

3、注意事項 

(1)此類案件應注意表位之遷移位置是否合乎本處表位

設置原則，及是否會影響日後之抄表與維修，並應

盡可能避免造成任何糾紛。 

(2)表位由直式申請變更為橫式，如基地有擋土設施（如

連續壁）原審圖有預留套管，表位變更為橫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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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線無法由預留套管直接接至表位，申請人應附切

結表位處須配合本處施工，設計時亦須再提醒申請

人切結配合事項，設計及監工人員切勿同意申請人

使用自備之不鏽鋼管預留至建築線外，如漏水責任

無法釐清。 

(四)口座合併 

1、適用時機 

用戶若因不需設置分表，僅留總表，或多戶合併為一

戶。 

2、應備文件 

水費單。 

3、注意事項 

(1)僅留總表，則將分表拆回即可(由用戶自行僱工連接

表位處管線)；多戶合併為 1 戶，則需視合併後之

給水栓數量，以決定其合併後之水表口徑。為了考

慮日後用戶可能再要求分割新設，應維持每戶 1支

下水管為原則。 

(2)如其內部用水設備已重新改裝變更者應委託合格自

來水管承裝商代繪內線圖，並經檢驗合格後始可辦

理申請。 

(3)其表位之設置，由用戶自行僱商裝設完妥後，由本

處直接裝表。 

(五)直接用水改間接用水  

1、適用時機 

原直接用水戶，申請改為間接用水。 

2、應備文件 

(1)水池水塔共用同意書。 

(2)合格水管承裝商代繪用水設備內線圖並經檢驗合格

相關文件。 

3、注意事項 

(1)直接用水改為間接用水，應考慮其增加之用水量，

是否會影響原有給水系統之供水能量。 

(2)用戶應自行由屋頂水箱單獨配置分表表位及下水管

至 1樓銜接用水設備。 

(3)此類案件之原接水點必需拆除，原接水點切除後如

欲再恢復直接給水需重新申請由配水管接水。 

(六)間接用水改直接用水 

1、適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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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1樓間接用水戶，申請改為直接用水。 

2、應備文件 

水費單 

3、注意事項 

表位與表後進水管，應僱請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依自

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配置，配妥後可由設計員可代

為檢視合格後逕行設計。 

 (七)間接用水改為獨立間接用水(另設總表)  

1、適用時機 

間接用水戶欲與原供水系統分離，可申請獨立間接用

水。 

2、應備文件 

合格水管承裝商代繪用水設備內線圖並經檢驗合格相

關文件。 

3、注意事項 

2戶以上同時申請時，可另設總表及分表供水。 

(八)變更用水系統設備 

1、適用時機 

原供水系統因戶數增加或減少時，得申請放大或縮減

其總表、蓄水池與水箱及下水管口徑。 

2、應備文件 

檢送合格水管承裝商代繪用水設備內線圖預審，施工

後檢附檢驗合格相關文件。 

(九)一般用水變更為臨時工程用水 

1、適用時機 

新建工地內之舊有水表，在不影響工程進行及抄表方

便之前提下，暫時留用。 

2、應備文件 

(1)建造執照影本或合約。 

(2)其他證明文件或公函。 

(3)臨時工程用水拆除切結同意書。 

(4)舊栓水費單。 

3、注意事項 

(1)臨時性之工程用水，於工程完工後由本處逕行拆除。 

(2)切結書須註明臨時工程用水期限，並預繳拆除費用。 

(3)申請口徑超過 50mm以上時，需採間接方式供水。 

(4)審圖完成後申請先行施工表前管線時，應予配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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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如需續用工程用水，原有水表、水號可移用。 

(5)臨時工程用水原則上採塑用接合管方式施作，如施

工確有困難可改採鞍帶分水栓方式施作，其費用以

「SSP接水處」計收。 

(6)各分處應加強用戶申請臨時工程用水之審查，如該

案已完成「自來水用水設備內線工程設計圖」審

查，應改申請第一段施工兼工程用水。 

(7)建築基地整地初期，可將基地內舊有水表擇一變更

為臨時工程用水（附舊栓水費單），惟該留用水表

及管線應於「自來水用水設備內線工程設計圖」審

查合格 3天內通知用戶拆除，並改申請第一段施工

兼工程用水。 

(十)拆除案 

1、適用時機 

建築物拆除或拆除重建，水栓不再使用者。 

2、應備文件 

(1)水費單。 

(2)切結書。 

3、注意事項 

(1)受理申請時即應告知用戶拆除與中止之差異，以免

造成誤拆或拆除後之糾紛。 

(2)舊有水號之移用，除工程用水改為總表或一般用

水、停水逾期撤銷水號辦理恢復用水外，拆除後舊

水號以不移用為原則。 

(十一)分表位移裝 

1、適用時機 

新申請及補正分表位遷移。 

2、應備文件 

(1)簡易案件（表位設置符合本處規定，水表口徑不變

且遷移位置（包括立式、平面式變更）不影響第三

人權益及本處抄表者）： 

a.單一用戶分表位遷移案，由該房屋所有權人向轄

區分處提出申請，免備用水設備內線圖。 

b. 2只以上分表位遷移案，申請人須附所遷移分表

之所有權人同意委託書或立案之管委會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通過紀錄向轄區分處提出申請，免備用

水設備內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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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案件（分表位遷移不符簡易案件條件之一者）：  

  需備合格水管承裝商代繪用水設備內線圖。 

3、注意事項： 

(1)簡易案件配管之分表遷移，可由設計員勘查後逕行

設計，不必檢驗以簡化作業流程，惟 2只以上之分

表遷移仍須辦理試水，以防錯接。。 

(2)一般案件則須辦理審圖、檢驗、試水。 

(3) 試水及鉛封費用由本處負擔。 

 

4-4 用戶表前管線口徑與材質之設計原則 

表前管線及水表口徑之大小、位置依審查合格之內線圖辦理

設計。 

一、新設案件 

1、口徑 75mm以上之接水案一律採用 DIP管設計，但因本處

已不使用ψ75mm之 DIP管規格，故改以ψ100mmDIP管取

代。 

2、口徑 20mm～50mm，以不銹鋼管設計為原則。 

二、改裝案件 

舊有用戶申請改裝案件，其外線之設計應以不銹鋼管為

原則，如屬特殊情況得個案簽准以 PVC管設計。 

三、口徑之設計 

    1、建物門前有本處配水管 

一般外線口徑與水表口徑相同，如有多個水表集中設

置之特例，為避免本處配水管因密集鑽孔而受損，應考慮

埋設專用大口徑(ψ100mm 以上)共同外線至表前再分支接

水。 

    2、建物門前無本處配水管 

應辦理配合用戶申請埋設配水管，如已無埋設配水管

之必要時，得依接水戶數與配水管之距離及水壓情形經水

力分析或考慮 1樓直接給水之模式，決定其共同外線之口

徑。 

用戶給水外線長度應考慮各種口徑之限制最大長度

如表 4-2。 

表 4-2 單一給水管線最大長度之限制 

管徑（mm） 20 25 40 50 

限制最大長度（m） 40 50 9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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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如屬循環方式者加倍計算 

四、各種材質接水點之設計要點 

    1、PVC管： 

（1）配水管為 DIP管：給水表前管線ψ50mm以下直接設計同

口徑鞍帶分水栓，再以 PVC-SSP用接合組件連接 PVC管材。 

（2）配水管為 PVC 管：應優先考慮抽換為 DIP 管，如無法抽

換，則於接水點之接合管外另加鞍型帶保護，並設置 PVC-SSP

用接合組件連接 SSP管材，其他設計要點與 DIP相同。 

2、不銹鋼管： 

外線使用不銹鋼管，配水管應為 DlP 管(最大口徑至ψ

400mm)，並依配水管之口徑大小使用不銹鋼專用鞍帶分水

栓。不銹鋼管標準設計詳圖如圖 4-1，不銹鋼管使用零件照

片如圖 4-2。 

3、DIP管： 

用水口徑大於ψ75mm（含）以上者，其外線應以 DIP 管

設計連絡，與配水管之連絡應詳細畫出使用零件的細部圖並

詳列每樣零件之規格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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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接戶管立體圖標示圖例 

編號 名 稱 符 號 備 註 

1 鞍 帶 分 水 栓 

○ 

註 明 口 徑 

（例 200X25） 

 

2 S 字 管   

3 伸 縮 可 撓 式 彎 管  註 明 口 徑 

4 伸縮可撓式直接頭   

5 伸縮止水栓附表由另  註 明 口 徑 

6 逆 止 閥   

7 水 表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圖名 : 不銹鋼管標準設計詳圖 圖號 :  4-1 建立日期 : 94.3 

道路

配水管

用戶給水外線設計範圍

人行道

水
溝

>10cm

建
築
線

水表箱

圍
牆

栓用彎管 給水栓

0.2m以上

不銹鋼管

宅地

D>30cm

1

2

4

0.7m或
1.2m以上

3

6

7

5

4

3

註： 

1、水溝深度在 1.2M 以內者，原則上應設計

穿越水溝底。 

2、表前給水管線使用 pvc 管，而不穿越水溝

底者，應於溝蓋下方應設計套管保護。 

3、埋設於土壤之管材規格應為不銹鋼＃316

以上。 
 

4、水表箱設於屋外建築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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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X25mm鞍帶分水栓      25mm表前伸縮止水栓            25mm彎管用伸縮可撓式彎接頭 

 

             
 

200X 40mm鞍帶分水栓     50mm表前伸縮止水栓附表凸緣       50mm彎管用伸縮可撓式彎接頭 
 

                  
 

   50mm伸縮可撓式直接頭       25mm直管用伸縮可撓式直接頭           防銹銅套 

 

      

25mm不銹鋼管用附接頭 S 形管               50mm不銹鋼管用附接頭 S 形管 

 

 

 

不銹鋼波狀管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圖名:不銹鋼管使用零件照片 圖號 :4-2 建立日期：94.3.8

期:9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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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設計階段之作業流程 

各類給水申請案之作業流程如圖 4-3所示。 

 

 

 

 

 

 

 

 

 

 

 

 

 

 

圖 4-3  各類給水申請作業流程圖 

4-6圖資蒐集與研判 

(一)新設案件 

1. 分處給水設計人員於設計前，應詳細查閱預審合格之內線

設計圖所附之書圖文件及用戶用水設備內線檢驗紀錄

表，以憑設計。有供水計畫書之案件，應核對其分期、分

批檢驗資料（社區總表至分表間及建築物內線設備），以

免遺漏。 

2. 依申請種類檢查申請案所附證件是否齊全，資料是否正

確，若資料不符或尚需配合補足其他資料時，簽退應以 1

次通知用戶補正。 

3. 利用 1/500管線資料圖或電腦圖資查詢等相關系統，清查

申請案基地範圍內之用水資料是否有舊栓未拆除及是否

有申請臨時工程用水，於設計施工第 1段時應予一併拆除。 

4. 利用 1/1000 管線資料圖或電腦圖資查詢查閱裝置地點附

近本處配水管資料及供水能力，亦可查閱裝置地點附近新

設接水圖資以供參考。 

5. 舊有建物新設仍應檢附預審合格內線設計圖及竣工合格

報驗單以憑設計。 

掛卡分案 案件登錄 圖資蒐集與研判 

現場配合人員之

聯絡(必要時) 

現場勘查、丈量並繪製簡

圖及紀錄資料 

設計書圖面繪製 
設計書材料與工料費金

額之核算 

申請書及各項書類表格單據之填製 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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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施工第 2段應調閱第 1段申請書及給水設計施工圖倂

案以供參考，並檢視內線設計圖及申請案件內附用水設備

內線工程竣工報驗單及用戶用水設備內線檢驗紀錄表與

申請填寫之數量、口徑與裝置位置是否完全相符。 

7. 套繪或影印本處圖資相關資料作為隨案備用之參考。 

8. 必要時函請各管線單位套繪地下管線資料，以免施工挖

損。 

 (二)改裝案件 

1.調閱及影印原有內線用水設備圖資作為隨案備用之參考。 

2.研判用戶是否應配合補辦必要之證件及資料，或應先行配

合內線施作。如需用戶配合事項應一次通知解決改善，不

可分段通知。 

3.用戶申請改裝案件往往因專業資訊或對本處營業章程不

夠了解，因此先以電話了解用戶的用水狀況與申請目的，

並以專業角度用最快最簡省的方法解決用戶用水問題。 

4-7現場勘查 

所有設計案應至現場勘查以求設計之正確性，避免造成施工

困擾。勘查現場的目的如下： 

1. 設計外線時應確認裝置地點附近本處配水管狀況及供水能

力，如現場管線設備與本處圖資有出入時，必須通知圖資專

責單位辦理修正。 

2. 瞭解裝置地點之供水環境，以確實估計內外線連結所需施作

方式與物料，及內外線承裝商應相互配合的事項。 

3. 核對內線設計圖與現場是否相符，如有變更，可做事先協調

用戶（或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於完工前儘速辦理變更圖面

設計審查，以利辦理檢驗、給水等作業，以免延宕供水時機。 

現場勘查應注意事項可分為表前、表後用水設備 2部份： 

（一）表後用水設備部分： 

1. 總表、直接用水及專用表水表位是否已完成？其預留表位尺

寸、位置與道路路面高低差是否與原審圖面相符與外管裝置

空間是否符合規定？另口徑、數量及位置是否與內線審查圖

面相符？ 

2. 預留穿越連續壁之套管口徑是否依設計圖施作？ 

3. 用水設備如蓄水池、水箱、分表、進水管、揚水管等位置、

數量、規格尺寸及口徑是否與原審圖面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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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前用水設備部分： 

1. 本處配水管之確實位置與接水點之交通流量狀況，視需要擬

定交通維持計畫書。 

2. 表前用水設備如必須經過他人土地時，應告知申請人取得土

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前項通過之土地為既成道路

者，如申請人書面承諾該土地之使用發生爭執時，願自行負

責處理者，得免提同意書。 

3. 表前管線經過之路面鋪設種類、長度及其他可能之地下埋設

物等資料調查，並記錄涵渠、管溝、箱涵等相關位置。 

4. 總表、直接用水、專用表表位與配水管路面間之高差，建築

線之確實位置與排水溝或連續壁相關位置，如有特殊情形要

做必要的設計，或請內線承商做必要的配合措施。 

5. 核對申請基地周圍之相關住戶住址圖資，以確定基地內可能

的舊栓，以便設計拆除。 

6. 總表、直接用水、專用表水表位如與進水管成垂直設計時應

注意水表前後應有管徑 10 倍及 5 倍以上之距離，水表前避

免設計彎頭以減少擾流影響水表計量之正確性。 

7. 裝置地點之高程與本處配水管之常態水壓如有特殊的情形

應測量（取得）實際的數值，以正確的估算供水能力。 

8. 本處配水管判斷方法有下列各項： 

(1) 視道路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制水閥箱位置確定配水

管線位置。 

(2) 由地下式消防栓、制水閥箱位置判斷，一般正下方即

為配水管之位置且消防栓箱長邊方向即為配水管埋設

之方向。 

(3) 參考鄰近用戶設計資料或利用圖資查詢最近接水案

件資料。 

(4) 由覓管器測定管線位置。 

(5) 查閱配水管之竣工圖。 

(6) 詢問修漏股修漏紀錄或資深同仁之經驗。 

9. 如裝置地點之巷道無本處配水管或有多條給水管線時，應配

合辦理管線整理埋設配水管，並儘可能延伸連絡附近配水管

以形成管網，管末端須設消防栓以利排水（可參考本處辦理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辦理配水管線改善工程作業要點」規

定）。 

10. 辦理管線整理時，需清查同一巷道舊有用戶管線資料，有

水籍者方可辦理改接，原接水點務必設計拆除或適當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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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時需將接水資料(地址、管種、管徑、長度、水號、

表號等)製成表格，以便核對。 

4-8編製設計書與核算工料費 

設計書編製、材料表編制及應繳工料費核算，目前本處皆以

「給水工程管理系統」作業模組方式辦理，詳參操作手冊及「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各營業分處給水股標準作業程序」，本節僅簡述

如下： 

（一） 設計書編製 

設計書之編製應依給水工程管理系統作業，先將設計圖

繪製完妥後，再依系統內建立之資本資料及應繳費用、使用

材料、工程費、接水費及道補費、應繳費用明細等項目填妥

即完成設計書之作業。（詳給水工程管理系統操作手冊） 

（二） 材料之編列 

設計時依申請種類及配水管材質之不同而選用適當之

材料，一般常用之材料可歸納為 DIP、SSP、PVC 及其他等 4

大類，其詳細用料如表 4-3～表 4-6。 

表 4-3  DIP經常用料 

名稱 單位 符號 備註 

延性螺壓式直管 M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承插彎管 只  註明口徑、角度 

延性螺壓式三承口十字管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承插大小頭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插承大小頭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單突緣短管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單承口單突緣短管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雙承口套管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雙承口三通管 只  註明口徑 

延性螺壓式單承口單突緣三通管 只  地下式消防栓用 

延性螺壓式雙突緣短管 只  地下式消防栓用 

延性螺壓式管塞 只  註明口徑 

延性突緣悶頭 只  註明口徑 

地下式消防栓 只   

地下式消防栓擋土 只   

地上式消防栓 只   

突緣式截流閥門 只  註明口徑 

突緣式截流閥門擋土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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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座封制水閥 只  ψ75~ψ350 

伸縮管 只  註明口徑 

表 4-4  SSP經常用料 

名稱 單位 符號 備註 

不銹鋼直管 M  ψ20~ψ50 

鞍帶分水栓一體型 只  註明口徑 

不銹鋼管用止水栓 只  ψ20~ψ50 

不銹鋼管用伸縮止水栓（球形閥） 只  ψ20~ψ50 

不銹鋼管用止水栓附表凸緣 只  ψ50 

防銹銅套 只  ψ20~ψ50 

不銹鋼管用附接頭 S型管 只  ψ20~ψ50 

不銹鋼直型接頭 只  註明口徑 

不銹鋼彎接頭 只  註明口徑 

不銹鋼異型直接頭 只  註明口徑 

不銹鋼丁型接頭 只  註明口徑 

不銹鋼波狀管 M  ψ20~ψ40 

表 4-5  PVC經常用料 

名稱 單位 符號 備註 

PVC管 M  ψ20~ψ50 

塑用接合管 只  ψ20~ψ40 

塑用止水栓 只  ψ20~ψ40 

塑用伸縮止水栓附表由令 只  註明口徑 

塑用逆止閥 只  ψ20~ψ40 

鐵塑用伸縮表由令 只  ψ20~ψ40 

鞍型帶 只  註明口徑 

PVC彎頭 只  註明口徑 

PVC帽 只  ψ20~ψ100 

PVC異型接頭 只  註明口徑 

PVC丁型接頭 只  註明口徑 

塑用伸縮接頭 只  ψ20~ψ200 

膠合劑 克   

表 4-6  其他經常性用料 

名稱 單位 符號 備註 

給水栓 只  ψ20~ψ25 

表由令 只  ψ20~ψ40 

水表箱 只  小型、中型 

延性鐵框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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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箱蓋 塊   

警示帶 M   

（三） 用戶應繳工料費之核算 

1.工料費部份依使用材質與所需長度分別依接水處、每公尺

單價、直接水表組、水表移裝、安裝分表、冷柏油、搬運

費等各項依實際使用數量乘本處公告之給水單價並累計

複價核算工料費總價，計算書寫於工料費欄中。 

2.道路補修費、紅磚人行道修復費、銑刨加舖費、空污費依

實際之單價乘應挖掘修護之數量，單獨列帳由用戶自行繳

納或由本處代繳至各地路權機關。如由本處負責修護則應

計入工料費內。 

3.工料費、申請費、接水費分計營業稅，道路補修費如為路

權機關修補不計營業稅核算於總工程費欄，並據以開具繳

費通知書通知用戶繳費。 

4.申請人應自本處通知繳費日起 6 個月內繳納用水
設備外線裝設費用，逾期未繳納，本處將逕行註銷
申請案。 

4-9 申請書及各項書類表格之填製 

（一）申請書 

1.繳費欄：依設計書核算出之各項費用金額及稅款分別填

寫，包括工程費、申請費、接水費、道補費、空污費、

工程用水保證金、設施分擔費等。 

2.備註欄：用於記載申請案件之種類、建物性質、特別應

具備之書類證件及與申請案有關應特別註明之陳述。 

      備註欄中一般填寫之項目如下： 

(1)申請案件之種類：如新建 5 樓申請表前管線先行施工

兼工程用水口徑 25mm；新建 5 樓申請新設，表前管線

先行施工申000000號申請在案;水00號申請換裝外線;

水 00號申請間接改直接……等。 

(2)應具備之書類證件：如本案應補樓上 0 號至 0 號等 0

戶共用蓄水池、水箱同意書;本案應補水泥地自修或經

過他人土地同意書；本案應補施工時道路如已鋪設柏油

應負責補繳道路修護費承諾書……等。 

(3)與申請案有關應特別述明：如本案係申 000000號預留

戶；本案係通過 00社區總表供水，應補社區管理委員

會接水同意書;本案本處列管社區接管戶(重劃區用戶)

其供水採2段式加壓開水時應通知資訊室加收2段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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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維護費；本案係配合申請整理埋設配水管，用戶應繳

費用俟供水科核定後再行通知繳費…等。 

（二）水力分析表 

給水申請案之表前管線如需埋設ψ100mm 以上之進水

管且平面長度超過 50公尺者應做水力分析。 

內線審查合格後之總表或直接用水口徑確定為ψ

75mm 以上，如表前管線長度未超過 15 公尺而接水點與水

表間並無明顯高程差時不必做水力分析，可直接依適當口

徑設計外線進水管。 

水力分析中流量依內線審查之供水量為準，接水點之

水壓應考慮常態之最低水壓，供水範圍內最高點與接水點

間之相對高程亦應考慮。否則精算平面長度之管中水頭損

失並無意義。 

如水力分析之供水案其進水管口徑大於 150mm者應送

供水科核定。 

（三）用水種別口徑變更通知單  

申請案中涉及水表之口徑、位置變更或裝置變更及拆

除時皆應填寫用水種別口徑變更通知單，除非水表續用否

則皆應查清水費。 

（四）道路挖掘申請書 

管線施工地點為公共巷道，必需挖掘路面時應繪製道

路挖掘申請書向路權單位申請挖路許可，道路挖掘申請書

之填繪依各路權單位規定辦理。 

（五）拆除案會辦單 

為避免拆除案已由服務股臨計繳納工料費後，因待路

證核發或給水股辦理拆除至送口變單給抄表股結案間之

時間落差，抄表股繼續發單收費造成用戶不便與糾紛，所

有拆除案應附拆除會辦單，用戶辦理繳納工料費時會同臨

計單位送請抄表股停止發單。拆除會辦單內資料應由設計

員填寫隨案於繳費時另抽會服務股及抄表股。 

4-10案件之暫時簽退 

設計員對給水申請案應做全盤的了解，如因資料不全無法繼

續設計或需請用戶先行配合事項完成後才能設計，或因用戶造成

的因素，（例如經多次電話聯絡不到申請人，現場又無人配合、

申請地址不明確、應配合施作之表後管線設備尚未完成、用戶陳

情暫時保留、現場表位施作與原內線工程設計圖不符需改表位等

因素）可暫時將申請案簽退並確實將原因通知用戶，待退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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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時再調案設計。 

為避免簽退案件之積壓，設計員應對自己簽退之案件管制並

隨時注意連絡申請人以便調案設計。用戶打電話或至本處表示退

件原因已配合完成時應予調案再設計。案件之暫時簽退應簽至股

長核准，股長對簽退之案件列入管制追蹤確實了解退件之原因，

並注意調案再設計之情形以免影響用戶的權益。 

4-11整理送核 

申請案件於設計書、申請書與各項書類表格製作完妥後，應

做最後的整理工作，在送核之前應注意： 

1、檢查申請案應附之證明、文件等是否齊全，申請人應蓋章的

地方是否完備，如有缺漏應在設計書備註欄內註明以便通知

繳費時一併通知補齊。 

2、查驗材料是否設計完備、工料費是否有計算錯誤。 

3、將設計書、申請書、建照、使照影本、各項同意或承諾書類、

口變單、開水單等由上而下依序裝訂完整，裝訂時應以審核

人員能方便核章為原則。 

4、將申請案裝訂牢固，填上送核時間並蓋上職章後送核。 

5、案件送出後應主動注意追蹤申請案之核判情形，以免申請案

逾期。 
 

 

 

 

 

 

 

 

 

 

 

 

 

 

 

 


